







关于《关于对新庄孜矿北围墙外沿矿路进行处理的建议》建议办理情况的答复函

何宏俊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对新庄孜矿北围墙外沿矿路进行处理的建议》建议收悉，经认真办理，现答复如下：
针对您反映的问题，我街道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实地勘查，详细核查新庄孜矿北围墙外沿矿路问题的具体情况。经核实新庄孜矿北围墙外沿矿路维修为安徽淮矿生态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新庄孜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中道路维修工程，后续，我街道将积极联系该维修工程施工单位进行整改。
何宏俊代表，非常感谢您对我区城市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和信任以及提出的诸多宝贵意见，同时也欢迎您今后继续对我单位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

办复类别：B类
联系单位：新庄孜街道
联系电话：0554-216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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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办复类别共分A、B、C、D三类。
A类—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
B类—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已列入规划逐步解决；
C类—所提问题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需待以后解决；
D类—所提问题留作参考。


